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节能型蒸饭柜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

项目名称：节能型蒸饭柜采购项目
招标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及实验室管理处
2017年4月13日
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节能型蒸饭柜采购项目
发标时间：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一、投标邀请
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节能型蒸饭柜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及实验室管理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4月20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年4月下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及实验室管理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及实验室管理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7年4月20日前与资产及实验室管理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高丹    电话：67791017
8. 所需附件资料

1) 经国家工商机关年检，并提交有效年检印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税务登记证；
3) 组织机构代码证；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 被授权人身份证。

9.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无效投标。
1）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
2）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
3）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
4）不符合国家、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
10. 该项目为校内招标项目，项目评审专家费用有中标单位支付。

附：     招标要求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 投标人所投燃气灶具生产厂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2. 投标人具有燃气灶具生产或销售许可证；
3. 投标人所投产品需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4. 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家需进入国家发改委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录；
5. 投标人所投产品需获得中国节能、环保认证证书。
二、报价人或其报价文件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报价：
1. 资质证明文件不齐全或缺少营业范围；
2. 报价文件含有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或附有采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三、项目清单及技术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技术参数

	1
	节能蒸汽机
	3台
	※1、材质：内胆304不锈钢1.2mm，面板201不锈钢1.2mm；                      
※2、耗气量：5.4m³/h；                            
※3、产蒸汽量:100kg/h；                              
4、燃气压力：2800pa/2000pa；                      
5、额定电压：AC220V/50HZ；                   
6、功率：110w；                                   
7、进水水压：0.1-0.5mpa；                                         
8、CO排放量≤0.0029％；                 
9、烟道排放温度(ºC)≤130；                                      
10、额定热负荷:67kw；                                   
11、热效率:≥95% ；                           
12、全自动控制系统；
13、主机重≤65kg；                                                      ※14、非压力容器，熄火、过压、漏电保护，防干烧保护，缓点火保护，风机故障保护；                                ※15、保险公司承保。

	2
	双门蒸饭柜
	3台
	304材质

	3
	软化水系统
	1套
	流量及时型，当运行到设定制水量时启动再生

	4
	软化水专用盐
	2袋
	大颗粒工业盐

	5
	蒸汽机座架
	3副
	304材质


四、售后服务
（一）产品质量保证期
1、本项目所有投标产品质保期不低于1年。
2、投标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
（二）售后服务内容
1、投标人和制造商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
（1）电话咨询
中标人和制造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中标人或制造商应在6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确保产品正常工作；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应在48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
（3）技术升级
在质保期内，如果中标人和制造商的产品技术升级，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中标人和制造商应对采购人购买的产品进行升级服务。
2、质保期外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过后，供应商和制造商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2）质量保证期过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供应商和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的，该供应商和制造商应以优惠价格提供售后服务。
（3）备品备件及易损件
中标人和制造商售后服务中，维修使用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应为原厂配件，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常用的、容易损坏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的价格清单须在投标文件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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